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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9日通报，
国务院日前对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山东保利民爆济南科
技有限公司“5·20”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处理报告
作出批复，同意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的调查处理结果，
认定该起事故为特别重大责任事故；同意对事故有关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对涉嫌犯罪的11名责任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
责任，对21名责任人分别依规依纪给予纪律处分。

据通报，2013年5月20日10时51分许，位于山东省章丘
市的保利民爆济南科技有限公司乳化震源药柱生产车间发
生爆炸事故，造成33人死亡、19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6600余万元。

经调查认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震源药柱废药
在回收复用过程中混入了起爆件中的太安，提高了危险感
度；太安在4号装药机内受到强力摩擦、挤压、撞击，瞬
间发生爆炸，引爆了4号装药机内乳化炸药，从而殉爆了
502工房内其他部位炸药。

管理上的原因是：保利民爆济南公司法制和安全
意识极其淡薄，安全管理混乱且长期违法违规组织生
产，违规改变生产工艺，违法增加生产品种、超员超
量生产，违规进行设备维修和基建施工，并弄虚作假
规避监管。保利集团、保利化工控股有限公司、保利
民爆集团作为保利民爆济南公司的上级单位，对下属
(控股)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指导不到位，没能及时
发现和纠正保利民爆济南公司存在的违法违规生产和
安全管理混乱问题。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履行安全监管
职责不认真，监管不得力，对企业长期存在违法违规
生产和内部安全管理混乱问题失察；地方政府对民爆
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监管不到位，“打非治违”工作不
深入、不彻底。

据通报，根据调查事实和有关法律规章，对保利
民爆济南公司董事长冯怀禄、总经理彭汉雷、副总经
理孟祥森，济南市经信委副主任李廼锋等11人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给予济南市委常委、副市长苏树伟记过
处分，章丘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天东记大过处分，章
丘市委常委、副市长赵立元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山东省国防科工办主任王超英记大过处分，济南
市经信委主任李会宝记大过处分，保利集团副总经理
陈晓钟记大过处分，保利集团企业发展部主任赵子高
记大过处分，保利化工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强记大
过处分，保利民爆集团总经理赵力夫、副总经理韩铁
民党内严重警告、依法解除其职务处分。责成山东省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保利民爆济南公司及其负责人
处以上限罚款，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督促
指导保利集团对保利民爆济南公司进行停产整顿。

此外，责成山东省人民政府、保利集团分别向国务院
和国务院国资委作出深刻检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全文
公开该起特别重大事故调查处理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9日公布。这个总共10
条的司法解释，通过厘清信息网络发表言论
的法律边界，为惩治利用网络实施诽谤等犯
罪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标尺。司法解释将于
2013年9月10日起施行。

针对司法解释中的焦点问题，最高人民
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中国人民大学刑事
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谢望原、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副院长林维进行了解读。

明确“网络诽谤”

犯罪标准

某明星被潜规则、某政协委员是外国
籍……通过网络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对公民名
誉权的侵害往往范围更广、速度更快、程度更
深。对于这种行为如何认定？怎样才算构成犯
罪？

我国刑法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
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
的，构成侮辱罪或诽谤罪。此次出台的司法解
释对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构成诽谤罪的两
个要件“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分别
予以了明确。

根据解释，“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或
“将信息网络上涉及他人的原始信息内容篡改
为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
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即
可认定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同时规定：“明
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
上散布，情节恶劣的，以‘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论。”

解释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
定“情节严重”：(一)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
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

数达到500次以上的；(二)造成被害人或者其
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三)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
人的；(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谢望原指出，国家赋予公民充分的言论自
由。但即便如此，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
发表任何不负责任的言论。正因为如此，绝大
多数国家刑法均规定有“诽谤罪”。

谢望原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的诽谤罪一个
显著特点是，只有“情节严重的”诽谤行为才构
成诽谤罪，而一般的诽谤行为只能作为民事侵
权或行政违法行为处理。

长期以来，何谓“情节严重”一直是诽谤罪

认定中的一大难题。“现在，司法解释予以了明
确。这就意味着凡是利用信息网络恶意发表诽
谤他人信息，达到上述四项标准之一的，行为
人必须承担相应刑事责任。”谢望原说。

孙军工表示，若行为人不明知是他人捏造
的虚假事实而在信息网络上发布、转发的，即
使对被害人的名誉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也不构
成诽谤罪。

孙军工说，解释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
行为构成诽谤罪的标准，规定了较为严格的

“门槛”。这充分体现了在依法、准确打击利用
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犯罪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
护广大网民的表达权，最大限度地体现教育、

引导为主的精神。

网络诽谤“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和国家利益”可公诉

刑法规定，诽谤罪除“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和国家利益的”情形外，属于“告诉才处理”的
案件，即自诉案件。被害人如果没有自行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的，人民法院不能对实施诽谤的行为人处以刑
罚，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
外。

为了准确界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
利益”的情形，正确适用公诉程序，解释列举了
七种情形：(一)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二)引发
公共秩序混乱的；(三)引发民族、宗教冲突的；
(四)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五)损
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六)造成
恶劣国际影响的；(七)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和国家利益的情形。

林维说：“考虑到网络诽谤行为的匿名性、
智能性和高度危害性，如果对于诽谤案件的公
诉范围仍然过度限制，势必使得公民个人举证
不能，因而无法充分保障自身权益，也无法实
现社会秩序的良性维持。”

林维认为，一方面要尊重公民自己提起诉
讼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必须考虑到对于严重危
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诽谤行为，合理适度
地扩张公诉范围，完善信息网络诽谤案件自诉
转公诉的衔接机制，通过刑事侦查、起诉、审
判，及时对此类犯罪加以惩处，实现公民权利
的充分保障和社会秩序、国家利益的维护。

“解释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适当的规定，
既保证了公民个人权利的自我行使，同时也
保证国家刑事司法权的适度介入，使得刑事
司法权能够作为最后的保障适时介入，维持
信息网络秩序的健康发展。”林维说。

保利民爆“5·20”事故

认定为特别重大责任事故

11名责任人被

移送司法机关

两高司法解释厘清信息网络发表言论的法律边界

诽谤信息被转500次可判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9日发布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
的司法解释，将治理网络谣言等违法犯罪的行
动进一步纳入法治轨道，同时也为网络世界拉
起了明确的法律“高压线”。

近年来，网络社会飞速发展，利用网络实
施的诽谤、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也随之增加。
明确划分网络言论的法律边界势在必行。

最新司法解释对网络诽谤等犯罪的行为
手段、危害后果进行界定，同时对罪与非
罪、此罪与彼罪、轻罪与重罪作出区分，提
出明确的量化标准。据此，不仅能为当前认
定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诽谤等犯罪提供明确
的法律依据，又为公民在网络世界设置了行
为底线。

网络谣言止于法治，止于良好的社会道
德环境。但也必须看到，刑罚是“最后的手
段”，动用刑罚定要慎重。司法机关应当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枉不纵，不私
不盲，以保障公民正当的言论表达。

■速评

治理网络谣言应

不枉不纵不私不盲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9日在办
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司法解
释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网络反腐”、
“微博反腐”对于反腐倡廉工作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广大网民通过信息网络检举、揭发
他人违法违纪行为的，有关部门应当认真对
待，负责任地核实，及时公布调查结果。

“即使检举、揭发的部分内容失实，只
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或者不属
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而在信息
网络上散布的，就不应以诽谤罪追究刑事责
任。”孙军工说。

“网络反腐”举报内容

失实但非故意捏造

不追究刑责

网络上，一些不法分子常常利用网络信
息的迅速扩散、不易彻底根除等特性，借助
网络辱骂、恐吓他人。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利
用信息网络恶意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起哄
闹事，引发社会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在公共场所起哄闹
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构成寻
衅滋事罪。司法解释结合信息网络的“工具
属性”和“公共属性”，规定了利用信息网
络实施寻衅滋事犯罪的两种基本行为方式。

一是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
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规定，
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二是编造虚假信
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
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

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的，依照刑法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
罚。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曲新久
认为，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对“公
共场所”概念做符合信息社会变化的解释是
可以接受的，互联网各类网站、主页、留言
板等网络空间具有“公共场所”属性。

曲新久指出，尽管在信息网络公共空间
“起哄闹事”行为，没有造成网络上“公共
场所秩序”的混乱，但是造成现实社会秩序
严重混乱危害更大，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
“破坏社会秩序的”的要求。解释将编造虚
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等行为以寻衅滋事
罪定罪处罚，兼顾了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

针对在网络上通过“发帖”或者“删
帖”的形式，威胁要挟他人索取财物的，司
法解释予以了明确规定。

解释规定，以在信息网络上发布、删除等
方式处理网络信息为由，威胁、要挟他人，索取
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实施上述行为
的，依照刑法规定，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表示，不
管是“发帖型”还是“删帖型”，实质上都是借助

信息网络，主动对被害人实施要挟、威胁行为，
进而索取公私财物，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敲诈
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应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
责任。此外，他还强调，这条规定使用了“信息”
而非“虚假信息”的表述。因此，行为人威胁将
要在信息网络上发布涉及被害人、被害单位的
负面信息即使是真实的，但只要行为人出于非
法占有的目的，以发布、删除该负面信息为由
勒索公私财物的，仍然构成敲诈勒索罪。

提到“网络水军”，大家并不陌生。他们由
网络公关公司雇佣，以获取利益为目的，在互
联网上集体炒作某个话题或人物，以宣传、推
销或攻击某些人或产品。

对此，9日公布的司法解释规定：违反国家
规定，以营利为目的，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
删除信息服务，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
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扰乱市场秩
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经营行为

“情节严重”，依照刑法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
罪处罚：(一)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
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二)
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
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志祥认为，根据该规

定，当前比较突出的“网络水军”、网络公关公
司的非法经营行为应当予以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强调，
这条规定必须以行为人明知所发布的信息是
虚假信息为前提。“如果行为人不明知所发
布的信息为虚假信息，即使收取了一定的费
用，也不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但对于通
过信息网络向他人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
的，司法解释不要求行为人明知所删除的信
息为虚假信息。

孙军工说，“行为人有偿删除信息网络
用户发布的真实信息的行为，既侵犯了广大
网民的合法权益，也破坏了信息网络服务市
场秩序，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于法有
据。”

网络辱骂恐吓他人可追究寻衅滋事罪

发布真实信息勒索他人可认定敲诈勒索罪

有偿“删帖”“发帖”可认定非法经营罪

□记 者 赵小菊 张春晓
通讯员 李保峰 报 道

本报济南9月9日讯 一盒月饼，按原来
的监管制度，生产环节出问题找质监部门，
流通环节有问题归工商部门负责，而消费者
在酒店里吃到的月饼有问题则需要到食药监
部门反映……而今后，无论是生产、流通还
是餐饮环节，将统一由新组建的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负责。

今天，记者从省编办获悉，日前省政府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印发山东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的通知》(以下简称“三定”方案)，确定新
组建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对生产、
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和药品的安全
性、有效性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据省编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新组建的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省政府直属机构，挂

山东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牌子。“三
定”方案对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职能进行
了调整，划入和增加职责8项，整合、下放、
取消职责6项，对4项职责进行了加强。职能
调整后，新组建的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
要承担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和
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督管理等职责。

这次机构调整，将省卫生厅承担的食品
安全综合协调、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
故、统一发布重大食品安全信息和组织实施
药品法典的职责，将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承担
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将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承担的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职责、化妆品生产行政许可和强制检验
职责，划入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据了解，原本的食品监管制度以分段监
管为主，各个机构部门负责食品从生产到消
费的一到两个环节，这一看似环环相扣的

“九龙治水”链条结构，可能导致各个部门
只负责自己的领域，引起个别环节监管的疏
失，在食品安全问题出现时也容易出现责任
界定不明、相互推诿等问题。

“而机构调整完毕后，无论是生产、流
通还是餐饮环节，将统一由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负责。”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人事
处副处长王洪坤说。

但也并不是说，所有食品相关的问题都
划归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其与省农业、
畜牧兽医、林业、海洋与渔业、卫生、质
监、工商、商务、公安、出入境检验检疫等
部门之间还存在部分职责分工。

为填补我省食品安全监管空白，此次新
明确了初级农产品监管边界，“进一步明确
了部门责任，实现了无缝隙监管。”王洪坤
介绍。今后，食用农产品、食用畜禽及其产
品、食用林产品、食用水产品进入批发、零

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后，即进入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督管理职责，之前的种
植、养殖等环节仍由省农业、畜牧兽医、林
业、海洋与渔业部门负责。同时为了加强协
调配合和工作衔接，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将分别与上一环节负责部门建立食品安全
追溯机制，形成监管合力。

同时，省质监部门负责用于食品的包装
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用于食品生
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生产加工环节的监督管
理，即省质监部门此后将对食品等相关产品
生产加工环节质量安全负责。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主任隋晓
燕表示，下一步将首先完成省级工商、质监
部门相关人员的划转，省局机构调整完毕后
再针对市县局机构调整出台相关指导意见，
逐步完成全省食品监管体系的调整，预计年
底前将实现监管模式的全省统一。

食品安全：变“九龙治水”为统一监管
新组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划入和增加8项职责

在互联网管理法规的数量上，美国以130
多项法规居世界之首。自1978年以来，美国先
后出台了《电信法》等130多项涉及互联网管理
的法律法规，包括联邦立法和各州立法。明确
将互联网世界定性为“与真实世界一样需要进
行管控”的领域，它主要涉及保护国家安全、未
成年人、知识产权及计算机安全四个方面，明
确规定，不允许利用互联网宣扬恐怖主义、侵
犯知识产权、向未成年人传播色情，以及从事
其他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

2005年10月，韩国政府发布和修改了《促进
信息化基本法》《信息通信基本保护法》等法规，
为网络实名制提供了法律依据。2006年底，韩国
国会通过了《促进使用信息通信网络及信息保护
关联法》，规定韩国各主要网站在网民留言之前，
必须对留言者的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进行记录和
验证，否则对网站处以最高3000万韩元罚款，并
对引起的纠纷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过，为了
保护个人隐私，政府允许网民在通过身份验证
后，用网名发布信息。实名制不仅在减少网络虚
假信息传播、恶意留言，以及由此引发的网络暴
力等方面作用明显，也为韩国政府治理“网络中
毒”等社会问题提供了“技术保障”。

■新闻背景

国外如何

规范网上行为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误导

定罪

□张海峰 王南方 成蓬勃 报道
本报安丘9月9日讯 今天上午，在安丘金冢子镇的全

省玉米机收现场会上，数十亩玉米试验田被十几台大型农
机一扫而空，标志着我省三秋生产已全面展开。

据悉，我省秋季作物主要包括夏玉米约4400万亩，花
生约1200万亩，以及棉花约1000万亩，其中秋粮收获是重
中之重。目前，全省已发放三秋免费通行证440个，培训
农机人员24万人次，检修农机具230万台套。今年三秋全
省计划上阵各类农业机械300万台套，其中玉米联合收割
机8万台，小麦播种机40万台。

省农机局局长高明飞介绍，我省率先突破玉米机
收瓶颈，平原地区基本实现了玉米收获机械化，但丘
陵山区玉米机收水平还比较低。今年我省重点补贴发
展玉米收获、秸秆还田和深松机械；一些地方还出台
对玉米机收和秸秆还田的作业补贴。三秋期间有关部
门将及时为机收提供作业价格、市场供求、气象服务
等信息服务，引导作业机械有序流动。安丘金冢子镇
村民郭金良告诉记者，今年当地夏季天气异常，七月
多雨偏涝，而进入八月高温干旱，不利于玉米灌浆，
好在浇灌比较及时，估计不会有大的减产。记者了解
到，从全省来看，今年鲁西北很多地方遭遇洪涝，其
他地区偏旱，全省秋粮增产形势不容乐观。

根据气象条件分析，我省秋粮大面积收获时间较
常年偏晚，预计在10月1日左右。小麦适宜始播期略偏
晚，鲁西北、鲁中山区及半岛内陆在10月3日到5日，
鲁南及东部沿海地区在10月8日到10日，其他地区在10
月5日到7日。

300万台套农机

助力山东三秋生产
受洪涝灾害等影响

秋粮增产形势不容乐观

□通讯员 叶文 记者 赵洪杰 报道
本报济南9月9日讯 进入9月，蓝天白云成了我省天

气的主旋律。早晚天气渐凉，昼夜温差较大。由于受
高空槽影响，8日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

截至9日6时，全省共有102个县市出现降雨，全省平
均降雨量为3 . 3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郯城为26 . 5毫米。
今年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613 . 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8 . 5
毫米(偏多13%)。

据山东省气象台预计，9日夜间到10日白天，鲁东
南和半岛地区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鲁中东部和鲁
西南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13日-14日，受弱冷空
气影响，我省还将迎来降雨。由于冷空气比较弱，降
雨过后，我省气温没有下降反而在15日后还会有小幅
度的回升。

本周两次降雨

气温不降反升
早晚天气渐凉

昼夜温差较大


	03-PDF 版面

